
本局建照科建築法規研討會議紀錄

一、時間：99年 3月 17日（星期三）上午9時

二、地點：本局五樓建照科會議室

三、主席：本局建照科盛科長筱蓉              記錄：紀雯玲

四、討論與決議：

議題 1：有關申請基地曾領有使用執照（含合法房屋），擬增、修、改建

時，是否涉及畸零地之認定乙節，提請討論。

 
決議：「臺北縣畸零地使用規則」係針對未建築完成之建築基地，故有

關已建築完成之建築基地（領有使用執照及合法房屋）無涉畸

零地之認定。


